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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董事會績效外部評核 

本公司於 112 年 8 月依據本公司「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辦法」規定，委請「社團法人中

華公司治理協會」執行董事會績效評估出具評估報告書，並已提送 113 年 1 月 12 日董事會

報告。 

 

◆ 相關評估程序、內容及結論如下： 

➢ 評核程序、評核期間及評核小組名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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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評估標準：以下列八大構面進行檢視 

1.董事會之組成。 

2.董事會之指導。 

3.董事會之授權。 

4.董事會之監督。 

5.董事會之溝通。 

6.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。 

7.董事會之自律。 

8.其他(如董事會會議、支援系統等)。 

 

 

➢ 評估結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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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改善計畫： 

 

外部評估單位建議 改善計畫

1

貴公司已訂有風險管理準則，建議貴公司建立制度化之整

合風險管理(ERM)機制，由審計委員會督導，並指派專人

負責定期彙整向董事會專案報告風險管理執行情形，以強

化董事會督導風險管理、追求企業永續經營之職志。

規劃中

(擬將風險管理督導納入審計委員會職責並

更名為審計暨風險管理委員會，細部規劃尚

在討論中)

2

貴公司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，協助董事會落實督導薪酬之

職能，惟尚未制訂經董事會通過之董事及經理人薪酬辦

法。建議貴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討論及制定董事及經理人

之薪資報酬政策、制度、標準、結構，並於績效評估指標

中納入包含與公司長期發展目標（如公司長期策略、永續

發展…等）連結之績效指標且定期檢視，確保符合公司目

標與發展策略，能有效激勵經營團隊，俾利永續經營。

已擬定「董事及經理人薪酬辦法」，由於本

公司113年股東會將全面改選董事及獨立董

事，擬於改選後呈送下一屆新任薪酬委員及

董事審查通過。

3

貴公司之稽核室隸屬董事會，其相關作業與審計委員會互

動密切，建議貴公司內部稽核主管年度績效考核，宜先由

獨立董事初步評估，再呈董事長核定，以符合公司治理之

規範。

已將評估報告呈送各董事及獨立董事核閱

4

貴公司治理主管目前係由總經理兼任，董事會秘書室及管

理部則從旁協助董事會細節事宜。考量貴公司總經理已身

兼執行長重責大任，又貴公司近年間公司治理評鑑成績仍

待提昇，建議另行委任適合經理人為公司治理主管。

1.針對公司治理評鑑項目加強改善

2.公司治理主管異動案已提報113.01.12之

提名委員會，惟經出席委員決議先予保留，

於下屆再議。

5

貴公司內部雖建立整體董事會的通訊群組，惟偶發性緊急

通報機制尚未規劃完成。建議貴公司宜針對偶發性重大事

件能及時通報獨立董事與外部董事，訂定書面辦法，明確

通報層級、程序與時效，以確保所有高階經理人暨董事會

成員均能充分掌握公司重要狀況，期使董事更能善盡督導

職責。

已擬定「重大偶發事件通報程序辦法」，由

於本公司113年股東會將全面改選董事及獨

立董事，擬於改選後呈送下一屆新任董事審

查通過。


